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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職員工

發明專利申請

申請技術審查委員會審議，並擬由學校分攤經費辦理

發明專利申請送件

申請人填寫(1)「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表」(表2-1)；
(2)「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費用分攤及權益收入分配協議書」(表2-2)

研究發展處收件
(格式檢核)

提送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書面審查
1.研發處或申請人所屬學院院長提出書面審查專家學者名單

2.校長圈選書面審查專家學者3人
3.專家學者填「研發成果專利申請書面審查意見表」(表4-5)

審議結果

通過

1.研發處通知申請人審議結果
2.申請人修正申請書並送專利事務所

3.專利事務所向經濟部智財局提出申請
4.申請人依專利相關費用分攤比例A,B,C,D

  方案核銷經費
5.本校分攤上限金額為研發處編列統籌專款

學校取得發明專利

1.申請人進行經費核銷程序(A,B,C,D

方案)

2.申請人進行研發成果推廣並填寫

  「研發成果推廣申請表」(表3)

3.研發處公告發明專利，登錄並公開

於研發成果管理暨推廣平台
4.研發處進行發明專利列管

專利權管理與維護

1.研發處通知申請人審
議結果未獲通過

2.申請人改報備申請或
結案

不通過

智財局審查結果

通過
通知申請人

答辯

不通過

答辯與否

結案

否

是

研發處彙整書面審查結果至技術審查委員會審議

1.2/3以上委員出席
2.同意比例2/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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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職員工

發明專利申請

以本校為發明專利申請權人報備申請
1.基於時效因素或技術審查委員會決議未予通過
2.經費來源：
     (1)個人自行墊付(非計畫相關經費)        

     (2)個人計畫相關經費(含管理費、節餘款等)

1.申請人將發明專利申請書並送專利事務所

2.專利事務所向經濟部智財局提出申請

1.申請人完成智財局專利申請程序3個月內 (以智財局收件日期為主)，
   填寫(1)「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表」(表1-2)；(2)「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費用

    分攤及權益收入分配協議書」(表1-3)

2.申請人檢附智財局相關文件，包括：(1)「經濟部專利審查費收據 」；
   (2) 「專利事務所收據 」
3.申請人以公文簽核方式(會辦研發處存查)，依專利相關費用分攤比例
    A,B,C,D方案，自經費來源(1)或(2)核銷經費

申請人檢具發明專利證書向研發處申請提請

本校技術審查委員會審議

本校取得發明專利

1.申請人進行研發成果推廣並填寫「研發成果推廣申請表」(表3)

2.研發處公告發明專利，登錄並公開於研發成果管理暨推廣平台

3.研發處進行發明專利列管

專利權管理與維護

智財局審查結果

審議結果

1.申請人繳交專利證書正本，
   並檢據核銷(依A,B,C,D方案辦理)

2.本校分攤上限金額為研發處
   編列統籌專款

不通過

通過

不通過

通過

1.申請人填寫「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」(表1-1)

2.申請人完成報備程序，並將送研發處備查

1.申請人通知研發處

審查結果
2.研發處進行結案

1.研發處通知申請人
審查結果未獲通過
2.申請人採用D方案
核銷經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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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職員工

新型或設計專利申請

以本校為新型或設計專利申請權人報備申請
經費來源：

     (1)個人自行支付(非計畫相關經費)        

     (2)個人計畫相關經費(含管理費、節餘款等)

1.申請人將新型或設計專利申請書並送專利事務所
2.專利事務所向經濟部智財局提出申請

1.申請人完成智財局專利申請程序3個月內 (以智財局收件日期為主)，
   填寫(1)「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表」(表1-2)；(2)「研發成果專利申請費用
    分攤及權益收入分配協議書」(表1-3)

2.申請人檢附智財局相關文件，包括：(1)「經濟部專利審查費收據 」；

   (2) 「專利事務所收據 」
3.申請人以公文簽核方式(會辦研發處存查)，依專利相關費用分攤比例
    D方案，自經費來源(1)或(2)核銷經費

1.申請人檢具新型或設計專利證書向研發處報備
2.研發處提請本校技術審查委員會備查

本校取得新型或設計專利

1.申請人進行研發成果推廣並填寫「研發成果推廣申請表」(表3)

2.研發處公告新型或設計專利，登錄並公開於研發成果管理暨推廣平台
3.研發處進行新型或設計專利列管

專利權管理與維護

智財局審查結果

1.申請人填寫「研發成果自行申請專利報備表」(表1-1)

2.申請人完成報備程序，並將送研發處備查

結案不通過

1.申請人繳交專利證書正本，並檢據核銷
2.依D方案辦理

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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